
檔 號 ： L/M (25) to HP 174 (C) Pt IX 香 港 政 府 總 部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3 / 2 0 1 9 號

(注 意 ：  這 是 甲 級 傳 閱 通 告 ， 所 有 人 員 ， 包 括 正 在 休 假 或  

不 在 本 港 的 人 員 ， 均 應 得 知 通 告 內 容 。 )  

公 務 員 房 屋 津 貼

目 的

本 通 告 公 布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 租 金 津 貼 、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住 所 津 貼 和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的 修 訂 津 貼 額 ，

新 津 貼 額 由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  

修 訂 的 津 貼 額

2 .  有 關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 租 金 津 貼 、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住 所 津 貼 和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的 調 整 機 制 ，經 由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 詳 情 載 於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5 / 2 0 0 1 號

和 第 5 / 2 0 0 6 號 。 本 通 告 的 附 件 載 列 根 據 上述經 核准調整機 制 作

出 調 整 後，由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的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 租 金 津 貼 、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 住 所 津 貼 和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的 金 額。修 訂 的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額 及 住 所 津 貼 額 分 別

載 於 夾 附 經 修 訂 的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附 件 5 . 2 及 1 2 . 1。 至 於

居 所 資 助 津 貼、租 金 津 貼 和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修 訂 的 津 貼

額 分 別 載 於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的 新 增 附 件 1 1 . 2 ( 1 1 ) 、

1 1 . 3 ( 1 1 )、 1 4 . 1 ( 1 1 )和 1 4 . 2 ( 1 1 )。 至 於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 修 訂 的 津

貼 額 載 於 有 關 自 置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的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2 2 / 9 3

號 新 增 的 附 件 G ( 1 2 )。 本 通 告 亦 夾 附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附 件

1 4 . 3， 載 列 不 同 薪 級 表 申 領 公 務 員 房 屋 福 利 的 對 等 薪 點 ， 以 供

參 考 。  

3 .  居 所 資 助 津 貼、自 置 居 所 津 貼、租 金 津 貼 和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的 修 訂 津 貼 額，依 據 有 關 計 劃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適 用 於 下 列

人 員 ：  

( a )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開 始 領 取 這 些 津 貼 的

人 員 ；

( b )  現 正 領 取 租 金 津 貼 並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續 約 的 人 員 ； 以 及



-  2  - 

 

 

 

 

( c )  現 正 領 取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 自 置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下 的 津

貼 ， 並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根 據 這 些 計 劃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換 購 價 格 較 高 物 業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  

 

4 .  至 於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和 住 所 津 貼，修 訂 的 津 貼 額 依 據 有 關 計

劃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在 整 段 租 約 期 適 用 於 下 列 人 員 :  

 

( a )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開 始 領 取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或 住 所 津 貼 的 人 員 ； 以 及  

 

( b )  現 正 領 取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或 住 所 津 貼 ， 並 在 現 行 租 約 期

滿 後 ，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開 始 其 新 租 約 或

續 訂 ／ 重 訂 現 行 租 約 而 租 約 期 為 二 至 三 年 的 人 員 。  

 

 

津 貼 申 請  

 

5 .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獲 庫 務 署 署 長 批 准 申 請 的

人 員 ， 須 按 修 訂 的 津 貼 額 領 取 津 貼 (詳 情 見 上 文 第 3 及 4 段 )。

各 部 門 首 長 完 成 各 自 負 責 的 程 序 後，應 盡 快 把 申 請 書 轉 交 庫 務

署 署 長 處 理 。  

 

6 .  居 所 資 助 津 貼、自 置 居 所 津 貼、租 金 津 貼、自 行 租 屋 津 貼、

住 所 津 貼 和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只 會 在 任 何 多 付 款 額 可 悉 數

連 利 息 (按 情 況 而 定 )及 在 追 討 時 所 引 致 的 所 有 費 用 和 開 支 一

併 向 有 關 人 員 討 回 的 條 件 下 批 出。 在 某 些 其 他 情 況 下， 這 些 津

貼 也 可 連 利 息 (按 情 況 而 定 )及 在 追 討 時 所 引 致 的 所 有 費 用 和

開 支 一 併 討 回。由 於 政 府 向 有 關 人 員 批 出 這 些 津 貼 ，該 員 必 須

把 所 有 薪 金 、 退 休 金 、 約 滿 酬 金 、 津 貼 、 福 利 、 任 何 其 他 政 府

應 支 付 或 發 放 給 他 或 他 的 遺 產 繼 承 人 的 款 項 (以 下 統 稱 “薪 金

和 退 休 金 ” )，以 及 有 關 人 員 根 據 任 何 公 積 金 計 劃 自 願 供 款 所 得

的 累 算 權 益 ， 以 政 府 為 受 惠 人 押 記 予 政 府，作 為 支 付 或 償 還 就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 租 金 津 貼 、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 住

所 津 貼 或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包 括 利 息 )及 在 追 討 時 所 引 致

的 所 有 費 用 和 開 支 (以 下 統 稱 “債 項 ” )的 抵 押。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有 關 人 員 無 力 償 債 )， 有 關 債 項 會 從 有 關 人 員 的 薪

金 和 退 休 金 中 扣 除，以 及 該 員 根 據 任 何 公 積 金 計 劃 自 願 供 款 所

得 的 累 算 權 益 中 追 討， 直 至 全 數 討 回 為 止。除 非 有 關 債 項 全 數

討 回， 否 則 政 府 仍 然 是 有 抵 押 債 權 人， 有 權 從 有 關 人 員 的 薪 金

和 退 休 金 中 扣 除，以 及 從 該 員 根 據 任 何 公 積 金 計 劃 自 願 供 款 所

得 的 累 算 權 益 中 追 討 款 項，作 為 償 還 債 項 之 用。有 關 人 員 在 接

受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 租 金 津 貼 、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

住 所 津 貼 或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時，均 須 完 全 接 納 本 段 所 述 的

條 件 和 條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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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相 關 文 件  

 

7 .  部 門 首 長 ／ 局 長 須 更 新 以 下 相 關 文 件 ：  

 

( a )  關 於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及 住 所 津 貼 ， 現 行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附 件 5 . 2 及 1 2 . 1 應 分 別 以 隨 本 通 告 夾 附 的 相 關 修

訂 附 件 替 換 ；  

 
( b )  關 於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 租 金 津 貼 及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 各 有 關 津 貼 的 修 訂 津 貼 額 載 於 隨 本 通 告 夾 附 的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新 增 附 件 1 1 . 2 ( 1 1 )、 1 1 . 3 ( 1 1 )、

1 4 . 1 ( 1 1 )及 1 4 . 2 ( 1 1 )，這 些 附 件 應 相 應 插 入《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的 適 當 位 置 。 現 行 載 列 以 往 及 至 由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的 相 關 津 貼 額 的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附 件 應 予 保 留 ； 以 及  

 

( c )  至 於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 修 訂 津 貼 額 載 於 隨 本 通 告 夾 附 的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2 2 / 9 3 號 的 新 增 附 件 G ( 1 2 )， 這

份 附 件 應 相 應 插 入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2 2 / 9 3 號 的 適

當 位 置 。 現 行 載 列 以 往 及 至 由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的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額 的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2 2 / 9 3

號 附 件 應 予 保 留 。  

 

 

查 詢  

 

8 .  如 對 本 通 告 有 任 何 查 詢，請 先 向 相 關 決 策 局 ／ 部 門 的 部 門

主 任 秘 書 或 其 助 理 人 員 提 出。 該 等 人 員 如 有 疑 問， 請 聯 絡 庫 務

署 房 屋 津 貼 分 部 (電 話 ： 2 2 9 4  2 8 3 8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何 晧 琁 代 行 )  

 

 

分 發 名 單  ： 各 局 長  

各 常 任 秘 書 長  

各 部 門 首 長  

 

副 本 分 送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廉 政 專 員  

公 務 員 敍 用 委 員 會 秘 書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附件 5.2 

 

修訂編號 6/2019 

2019 年 3 月  

自行租屋津貼額  

(由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 

 

薪點  

(或同等薪點 ) 

入住宿舍  

資格級別  

每月津貼額 (元 ) 

"家庭 " 

津貼額  

"已婚人員 " 

津貼額  

"單身人員 " 

津貼額  

首長級薪級表  

第 2 點及以上  
A/AA 44,670 40,200 35,740 

總薪級表第 41 點至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  
B 37,610 33,830 30,100 

總薪級表第 38 至 40 點  C 32,940 29,600 26,340 

總薪級表第 34 至 37 點  CD 27,850 25,040 22,280 

總薪級表第 30 至 33C 點  D 24,530 22,080 19,620 

總薪級表第 25 至 29 點  E 20,640 18,500 16,520 

總薪級表第 22 至 24 點  F 17,540 15,770 14,050 

總薪級表第 17 至 21 點  G 15,310 13,800 12,260 

 
註釋： 
 

( a )  "家庭 "津貼額適用於：  

 ( i )  與配偶及一名或以上受供養子女同住的已婚人員；  

 ( i i )  並非與配偶同住但與超過一名受供養子女同住的已婚人員；以及  

 ( i i i )  與超過一名受供養子女同住的已與配偶分居、已離婚、喪偶或單身的人
員。  

 

(b)  "已婚人員 "津貼額適用於：  

 ( i )  與配偶同住而沒有任何受供養子女（或並非與受供養子女同住）的已婚
人員；以及  

 ( i i )  與一名受供養子女同住的已婚（但並非與配偶同住）、已與配偶分居、
已離婚、喪偶或單身的人員。  

 

( c )  "單身人員 "津貼額適用於沒有任何受供養子女（或並非與受供養子女同住）
的單身、已婚（但並非與配偶同住）、已與配偶分居、已離婚或喪偶的人員。 

 

就自行租屋津貼而言， “受供養子女 ”指 21 歲以下的子女，以及不論年齡但由於身
體衰弱或精神欠妥而依賴該員供養的子女。  

 

至於其他薪級表的對等薪點，請參閱《公務員事務規例》附件 14.3。  



  附件  11.2(11) 

修訂編號  7/2019 

2019年 3月  

 

居所資助津貼額 

 

(適用於在 1994 年 11月 1日前  

已開始支取津貼的人員) 

 

(由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薪點 

（或同等薪點） 
每月修訂津貼額（元） 

首長級薪級表第  6 點及以上  43,970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至  5 點  32,980 

總薪級表第  45 點至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  
29,310 

總薪級表第  41 至  44B 點  20,760 

總薪級表第  38 至  40 點  18,330 

總薪級表第  34 至  37 點  15,890 

 

 

至於其他薪級表的對等薪點，請參閱《公務員事務規例》附件  14.3。  



  附件  11.3(11) 

修訂編號  8/2019 

2019年 3月  

 

居所資助津貼額／租金津貼額 

 

(適用於在 1994 年 11月 1日或以後  

開始支取津貼的人員) 

 

(由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薪點  

（或同等薪點）  
每月津貼額（元）  

首長級薪級表第  6 點及以上  54,700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至  5 點  41,030 

總薪級表第  45 點至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  
36,460 

總薪級表第  41 至  44B 點  25,840 

總薪級表第  38 至  40 點  22,790 

總薪級表第  34 至  37 點  19,750 

 

 

至於其他薪級表的對等薪點，請參閱《公務員事務規例》附件  14.3。  



 附件 12.1 
 

修訂編號 9/2019 

2019 年 3 月  

 

 

住所津貼額  

(由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 

 

 

 

薪點  

（或同等薪點）  
每月津貼額（元）  

首長級薪級表第 6 點及以上  75,160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至 5 點  56,390 

總薪級表第 45 點至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  
50,130 

總薪級表第 34 至 44B 點  41,340 

總薪級表第 34 點以下  28,500 

 

 

至於其他薪級表的對等薪點，請參閱《公務員事務規例》附件 14.3。  



  附件  14.1(11) 

修訂編號  10/2019 

2019年 3月  

 

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額  

 

(適用於由總薪級表第 34點或以上或  

同等薪點開始領取津貼的人員) 

 

(由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薪點  

（或同等薪點）  
每月津貼額（元）  

首長級薪級表第  6 點及以上  51,970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至  5 點  38,980 

總薪級表第  45 點至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  
34,640 

總薪級表第  41 至  44B 點  24,550 

總薪級表第  38 至  40 點  21,650 

總薪級表第  34 至  37 點  18,760 

 

 

至於其他薪級表的對等薪點，請參閱《公務員事務規例》附件  14.3。  



附件  14.2(11) 

(第 1頁共 2頁 ) 

 

修訂編號 11(a)/2019 

2019 年 3 月   

 

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額  

 

(適用於由總薪級表第 34 點以下或  

同等薪點開始領取津貼的人員 ) 

 

(由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 

 

薪點  

（或同等薪點）  
每月津貼額（元）  

首長級薪級表第 7及 8點  21,500 

首長級薪級表第 6點  20,430 

首長級薪級表第 4及 5點  19,270 

首長級薪級表第 3點  18,300 

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17,190 

首長級薪級表第 1點  16,660 

總薪級表第 48及 49點  16,390 

總薪級表第 47點  16,010 

總薪級表第 46點  15,750 

總薪級表第 45點  15,380 

總薪級表第 43、 44、 44A及 44B點  14,910 

總薪級表第 42點  14,590 

總薪級表第 41點  14,200 

總薪級表第 40點  13,400 

總薪級表第 39點  12,500 

總薪級表第 38點  11,700 

總薪級表第 37點  11,330 

總薪級表第 36點  10,700 

總薪級表第 35點  10,380 

總薪級表第 34點  9,730 

總薪級表第 33、 33A、 33B及 33C點  9,090 

總薪級表第 32點  8,570 

總薪級表第 31點  7,920 

總薪級表第 30點  7,450 



附件  14.2(11) 

(第 2頁共 2頁 ) 

 

修訂編號 11(b)/2019 

 

薪點  

（或同等薪點）  
每月津貼額（元）  

總薪級表第 29點  7,130 

總薪級表第 28點  6,910 

總薪級表第 27點  6,650 

總薪級表第 26點  6,500 

總薪級表第 25點  6,120 

總薪級表第 24點  6,010 

總薪級表第 23點  5,680 

總薪級表第 22點  5,480 

總薪級表第 21點  5,320 

總薪級表第 20點  5,230 

總薪級表第 19點  5,060 

總薪級表第 18點  4,890 

總薪級表第 17點  4,840 

總薪級表第 16點  4,680 

總薪級表第 15點  4,640 

總薪級表第 14點  4,520 

總薪級表第 13點  4,430 

總薪級表第 12點  4,200 

總薪級表第 11點  4,110 

總薪級表第 10點  4,050 

總薪級表第 9點  3,890 

總薪級表第 8點  3,730 

總薪級表第 7點  3,560 

總薪級表第 6點  3,250 

總薪級表第 5點  3,090 

總薪級表第 4點  2,860 

總薪級表第 3點  2,770 

總薪級表第 2點  2,600 

總薪級表第 1點  2,450 

總薪級表第 0點  2,300 

 

 

至於其他薪級表的對等薪點，請參閱《公務員事務規例》附件 14.3。  



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22/93號  

[業已修訂 (參閱 2019年 3月 20日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3/2019號 )] 

 

附件  G(12) 

 (第 1頁共 2頁 ) 

 

自置居所津貼額  

(由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 

 

薪點  

（或同等薪點）  
每月津貼額（元）  

首長級薪級表第 7及 8點  22,630 

首長級薪級表第 6點  21,510 

首長級薪級表第 4及 5點  20,280 

首長級薪級表第 3點  19,260 

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18,090 

首長級薪級表第 1點  17,540 

總薪級表第 48及 49點  17,250 

總薪級表第 47點  16,850 

總薪級表第 46點  16,580 

總薪級表第 45點  16,190 

總薪級表第 43、 44、 44A及 44B點  15,690 

總薪級表第 42點  15,360 

總薪級表第 41點  14,950 

總薪級表第 40點  14,110 

總薪級表第 39點  13,160 

總薪級表第 38點  12,320 

總薪級表第 37點  11,930 

總薪級表第 36點  11,260 

總薪級表第 35點  10,930 

總薪級表第 34點  10,240 

總薪級表第 33、 33A、 33B及 33C點  9,570 

總薪級表第 32點  9,020 

總薪級表第 31點  8,340 

總薪級表第 30點  7,840 

總薪級表第 29點  7,510 

總薪級表第 28點  7,270 

總薪級表第 27點  7,000 

總薪級表第 26點  6,840 

總薪級表第 25點  6,440 



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22/93號  

[業已修訂 (參閱 2019年 3月 20日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3/2019號 )] 

 

附件  G(12) 

 (第 2頁共 2頁 ) 

 

薪點  

（或同等薪點）  
每月津貼額（元）  

總薪級表第 24點  6,330 

總薪級表第 23點  5,980 

總薪級表第 22點  5,770 

總薪級表第 21點  5,600 

總薪級表第 20點  5,500 

總薪級表第 19點  5,330 

總薪級表第 18點  5,150 

總薪級表第 17點  5,090 

總薪級表第 16點  4,930 

總薪級表第 15點  4,880 

總薪級表第 14點  4,760 

總薪級表第 13點  4,660 

總薪級表第 12點  4,420 

總薪級表第 11點  4,330 

總薪級表第 10點  4,260 

總薪級表第 9點  4,090 

總薪級表第 8點  3,930 

總薪級表第 7點  3,750 

總薪級表第 6點  3,420 

總薪級表第 5點  3,250 

總薪級表第 4點  3,010 

總薪級表第 3點  2,920 

總薪級表第 2點  2,740 

總薪級表第 1點  2,580 

總薪級表第 0點  2,420 

 

至於其他薪級表的對等薪點，請參閱《公務員事務規例》附件 14.3。  

 

由 2019年 4月 1日起生效適用於司法人員薪級表第 17點及第 18和 19點的自置

居所津貼額，分別根據由 2000年 4月 1日起生效適用於首長級薪級表第 9點及

第 10點的自置居所津貼額釐定，並按照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5/2001號訂明

的調整機制修訂。因此，適用於司法人員薪級表第 17點的自置居所津貼額

為每月 23,700元，而適用於司法人員薪級表第 18和 19點的自置居所津貼額

則為每月 24,920元。  



2010年1月  附件14 .3  
(第1頁共6頁 )  

修 訂 編 號  4 9 ( a ) / 2 0 0 9  

不同薪級表上可獲提供公務員房屋福利的對等薪點

(由 2 0 1 0年 1月 1日起生效 )  

薪點

首長級

薪級表／

總薪級表

首長級

(律政  
人員 )  

薪級表 1

警務

人員

薪級表
1 , 3

一般紀律

人員

 (指揮  
官級 )  

薪級表 1  

一般紀律

人員

(主任級 )
薪級表 1 , 3

一般紀律

人員

(員佐級 )
薪級表 1

廉政公

署人員

薪級表
1 , 3 , 4

司法

人員

薪級表 2

第一

標準

薪級

表 1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7 及 8 點  
第 5 9 點   第 1 6 點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6 點  
第 6 點  第 4 點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4 及 5 點  
第 4 及 5
點

第 5 8 點  第 4 8 點  第 1 4 、

1 4 A、1 4 B
及 1 5 點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3 點  
第 3 點  第 5 7 點  第 3 點  第 4 7 點  第 1 3 、

1 3 A 及

1 3 B 點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2 點  
第 2 點  第 5 5  ( 第

3 及 4 點 )
及 5 6 點  

第 1 ( 第 3 及

4 點 ) 及 2 點

第 4 5  ( 第

3 及 4 點 )
及 4 6 點  

第 1 1 、

1 1 A 、

1 1 B 、

1 2 、 1 2 A
及 1 2 B 點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1 點  
第 1 點  第 5 3 、

5 4 、 5 4 a
及 5 5  ( 第

1 及 2 點 )
點

第 1 ( 第 1 及

2 點 ) 點  
第 3 7 、 3 8
及 3 9 點  

第 4 3 、

4 4 、 4 4 a
及 4 5 ( 第

1 及 2 點 )
點

第 8 、 9 、

1 0 、 1 0 A
及 1 0 B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4 8 及 4 9 點  
第 5 1 及

5 2 點  
第 3 5 及 3 6
點

第 4 1 及

4 2 點  
第 7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4 7 點  
第 5 0 點  第 3 4 點  第 4 0 點  



 

附件1 4 . 3  

 (第2頁共6頁 ) 

  修訂編號 4 9 ( b ) / 2 0 0 9  

薪點  

 

首長級  

薪級表／  

總薪級表  

首長級

(律政  

人員 )  

薪級表 1
 

警務  

人員  

薪級表
1 , 3

 

一般紀律

人員  

 (指揮  

官級 )  

薪級表 1
 

 

一般紀律

人員  

(主任級 )

薪級表 1 , 3
 

一般紀律

人員  

(員佐級 )  

薪級表 1  

廉政公

署人員

薪級表
1 , 3 , 4  

司法  

人員  

薪級表 2  

第一  

標準  

薪級  

表 1  

總薪級表  

第4 6點  

 

        

總薪級表  

第4 5點  

 

 第4 9點  

 

 第3 3點  

 

 第3 9點  

 

  

總薪級表  

第4 3、4 4、  

4 4 A及4 4 B點  

 

 第 4 6 至

4 8點  

 第 3 0 至 3 2

點  

 第 3 6 至

3 8點  

  

總薪級表  

第4 2點  

 

 第4 5點  

 

 第2 9點  

 

 第3 5點  

 

第6點   

總薪級表  

第4 1點  

 

 第4 4點   第2 8點   第3 4點  第5點  

 

 

總薪級表  

第4 0點  

 

 第4 3點   第2 7點   第3 3點  第4點   

總薪級表  

第3 9點  

 

 第4 2點   第2 6點   第3 2點  第2及3點   

總薪級表  

第3 8點  

 

 第4 1點   第2 5點   第3 1點  第1點   

總薪級表  

第3 7點  

 

 第 3 9 及

4 0點  

 第 2 3 及 2 4

點  

 第3 0點    

總薪級表  

第3 6點  

 

 第3 8點   第2 2點   第2 9點    

總薪級表  

第3 5點  

 

 第3 7點   第2 1點      

總薪級表  

第3 4點  

 

 第3 6點   第2 0點   第2 8點    



 

附件14 .3  
 (第3頁共6頁 )  

  修 訂 編 號  4 9 ( c ) / 2 0 0 9  

薪點  
 

首長級  
薪級表／  
總薪級表  

首長級

(律政  
人員 )  

薪級表 1

警務  
人員  

薪級表
1 , 3

一般紀律

人員  
 (指揮  
官級 )  

薪級表 1  
 

一般紀律

人員  
(主任級 )
薪級表 1 , 3

一般紀律

人員  
(員佐級 )
薪級表 1

廉政公

署人員

薪級表
1 , 3 , 4

司法  
人員  

薪級表 2

第一

標準

薪級

表 1

總 薪 級 表  
第 3 3 、 3 3 A 、  
3 3 B 及 3 3 C 點  
 

 第 3 4 及

3 5 點  
 第 1 8 及 1 9

點  
 第 2 6 及

2 7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3 2 點  
 

 第 3 3 點   第 1 7 點   第 2 5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3 1 點  
 

 第 3 2 點   第 1 6 點   第 2 4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3 0 點  
 

 第 3 1 點   第 1 5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2 9 點  
 

 第 3 0 點   第 1 4 點   第 2 3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2 8 點  
 

 第 2 9 點   第 1 3 點   第 2 2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2 7 點  
 

 第 2 8 點   第 1 2 點   第 2 1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2 6 點  
 

 第 2 7 點     第 2 0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2 5 點  
 

 第 2 6 點   第 1 1 點   第 1 9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2 4 點  
 

 第 2 5 點   第 1 0 點  第 2 9 點  第 1 8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2 3 點  
 

 第 2 3 及

2 4 點  
 第 9 點  第 2 7 及 2 8

點  
第 1 7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2 2 點  
 

 第 2 1 及

2 2 點  
 第 8 點  第 2 6 點  第 1 6 點    



 

附件14 .3  
 (第4頁共6頁 )  

  修 訂 編 號  4 9 ( d ) / 2 0 0 9  

薪點  
 

首長級  
薪級表／  
總薪級表  

首長級

(律政  
人員 )  

薪級表 1

警務  
人員  

薪級表
1 , 3

一般紀律

人員  
 (指揮  
官級 )  

薪級表 1  
 

一般紀律

人員  
(主任級 )
薪級表 1 , 3

一般紀律

人員  
(員佐級 )
薪級表 1

廉政公

署人員

薪級表
1 , 3 , 4

司法  
人員  

薪級表 2

第一

標準

薪級

表 1

總 薪 級 表  
第 2 1 點  
 

 第 1 9 及

2 0 點  
 第 7 點  第 2 4 及 2 5

點  
第 1 4 及

1 5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2 0 點  
 

 第 1 8 點   第 6 點  第 2 2 及 2 3
點  

第 1 2 及

1 3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9 點  
 

 第 1 6 及

1 7 點  
  第 2 1 點  第 1 1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8 點  
 

 第 1 4 及

1 5 點  
 第 5 點  第 1 9 及 2 0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7 點  
 

 第 1 3 點   第 4 點  第 1 7 及 1 8
點  

第 1 0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6 點  
 

 第 1 1 及

1 2 點  
 第 3 點  第 1 5 及 1 6

點  
第 9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5 點  
 

 第 9 及 1 0
點  

 第 2 點  第 1 4 點  第 8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4 點  
 

 第 8 點   第 1 點  第 1 2 及 1 3
點  

第 7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3 點  
 

 第 6 及 7
點  

 第 1 a 及 1 b
點  

第 1 0 及 1 1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2 點  
 

 第 4 及 5
點  

 第 1 c 點  第 8 及 9 點 第 6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1 點  
 

 第 2 及 3
點  

 第 1 d 點  第 7 點  第 5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0 點  
 

 第 1 及 1 a
點  

  第 5 及 6 點 第 4 點    

 



 

附件14 .3  
 (第5頁共6頁 )  

  修 訂 編 號  4 9 ( e ) / 2 0 0 9  

薪點  
 

首長級  
薪級表／  
總薪級表  

首長級

(律政  
人員 )  

薪級表 1

警務  
人員  

薪級表
1 , 3

一般紀律

人員  
 (指揮  
官級 )  

薪級表 1  
 

一般紀律

人員  
(主任級 )
薪級表 1 , 3

一般紀律

人員  
(員佐級 )
薪級表 1

廉政公

署人員

薪級表
1 , 3 , 4

司法  
人員  

薪級表 2

第一

標準

薪級

表 1

總 薪 級 表  
第 9 點  
 

    第 3 及 4 點 第 2 及 3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8 點  
 

    第 1 及 2 點 第 1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7 點  
 

    第 1 a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6 點  
 

       第 1 3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5 點  
 

       第 1 0 至

1 2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4 點  
 

       第 7 至 9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3 點  
 

       第 3 至 6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2 點  
 

       第 1 及 2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1 點  
 

       第 0 點  

總 薪 級 表  
第 0 點  
 

        

 
 
註 :  

 
1 .  其 他 薪 級 表 ( 司 法 人 員 薪 級 表 除 外 ) 上 薪 金 介 乎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 總 薪 級 表 兩 個

薪 點 之 間 的 薪 點 ， 會 以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 總 薪 級 表 兩 個 薪 點 之 中 較 高 者 為 準 。  
 
 



 

附件14 .3  
 (第6頁共6頁 )  

  修 訂 編 號  4 9 ( f ) / 2 0 0 9  

 
 
 
 
2 .  司 法 人 員 薪 級 表 與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 總 薪 級 表 的 對 等 薪 點，為 本 附 件 所 指 明 的 薪

點。司 法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1 7、1 8 及 1 9 點 的 對 等 薪 點 為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8 點 以 上 。

就 該 三 個 薪 點 而 言，適 用 的 公 務 員 房 屋 津 貼 額 載 列 於 有 關 津 貼 表；與 提 供 高 級

公 務 員 宿 舍 相 關 事 宜 ， 請 參 閱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例 》 第 8 1 0 ( 3 ) 條 。   
 
3 .  由 2 0 0 0 年 6 月 1 9 日 開 始 ， 薪 金 介 乎 總 薪 級 表 第 3 2 至 3 3 點 的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 5 點 、 一 般 紀 律 人 員 ( 主 任 級 ) 薪 級 表 第 1 9 點 及 廉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2 7 點 ，

改 為 與 總 薪 級 表 第 3 3 點 掛 鈎 。 上 述 三 個 薪 點 改 與 總 薪 級 表 第 3 3 點 掛 鈎 的 安

排 ， 適 用 於 在 2 0 0 0 年 6 月 1 9 日 或 之 後 開 始 領 取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的 人 員 。 至 於 在

2 0 0 0 年 6 月 1 9 日 之 前 已 開 始 領 取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的 人 員，則 不 受 這 個 掛 鈎 安 排 影

響，即 他 們 在 達 到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 5 點、一 般 紀 律 人 員 ( 主 任 級 ) 薪 級 表 第 1 9
點 或 廉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2 7 點 時，可 領 取 的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額 會 相 等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3 4 點 。  
 
4 .  由 2 0 1 0 年 1 月 1 日 開 始 ， 薪 金 相 等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3 4 點 的 廉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2 8 點 ， 改 為 與 總 薪 級 表 第 3 4 點 掛 鈎 。 廉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2 8 點 改 與 總 薪 級

表 第 3 4 點 掛 鈎 的 新 安 排 ， 適 用 於 在 2 0 1 0 年 1 月 1 日 或 之 後 開 始 領 取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的 人 員 。 至 於 在 2 0 1 0 年 1 月 1 日 之 前 已 開 始 領 取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的 人 員 ， 則 不

受 這 個 掛 鈎 安 排 影 響，即 他 們 在 達 到 廉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2 8 點 時，可 領 取 的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額 會 相 等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3 5 點 。  
 




